
附件一

編號 研究計畫名稱 研究機關名稱
研究人員

職稱/姓名

研究期程

(起-迄年月)

研究經費

(新臺幣仟元)
備 註

/

說明：一、「研究期程」欄請依「年月」格式填寫，例如「10201-10212」，並應於該年度內完成。

      二、研究經費於機關年度業務費項下核實勻支，仟元以下請四捨五入，例如：124.5(仟元)，請填寫 125(仟元)，

          如僅係研究報告之印刷費用者免填。

      三、研究計畫名稱、研究人員或期程等若有異動，請依本表格式填列，並循公文程序報部核備。                

填表人職稱/姓名： 聯絡電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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